成都市锦江区关于推动“1+3+3”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修订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上级政策文件调整和区域产业发展变化，现对《成都市锦江区关于推动“1+3+3”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部分条款修订如下。
1.对纳入国家统计局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统计的科技企业，上年度研发费用达200万元但不足1000万元，研发投入强度达10%且较上年正增长，按照其研发投入增长部分的5%最高给予20万元奖励；上年度研发费用达1000万元，研发投入强度达5%且较上年正增长，按照其研发投入增长部分的5%最高给予200万元奖励。〔牵头单位：区科技局〕
4.对上一年度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补。〔牵头单位：区科技局〕
11.支持传统商贸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自身经营场地内自建实体直播间、年零售额5亿元以上并实现正增长的企业，按每个直播间2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同一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20万元。商贸企业通过网络实现的年度零售额保持正增长，且首次达到0.5亿元、1亿元、3亿元、5亿元、10亿元的，分别给予5万元、10万元、15万元、20万元、30万元的奖励。〔牵头单位：区商务局〕
12.支持直播电商发展。对年零售额达到5000万元的直播电商企业，给予10万元奖励，之后，零售额每增加5000万元，再给予10万元奖励，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对获评国家级、省级、市级电商示范企业的，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20万元一次性奖励。〔牵头单位：区商务局〕
13（2）.支持存量企业发展。对年零售额增速达到全区社消零总额增速的商贸企业，年零售额规模达到2亿元、5亿元的，分别给予5万元、10万元的奖励；超过5亿元部分，按每增加5亿元，给予10万元奖励。〔牵头单位：区商务局〕
14.支持批发企业扩大销售。对年销售额增速达到全区批发业销售额增速的批发企业，年销售额达到5亿元、10亿元、20亿元、50亿元、100亿元、150亿元、200亿元的，分别给予5万元、10万元、20万元、40万元、60万元、80万元、100万元的奖励。〔牵头单位：区商务局〕
15.支持连锁企业拓展门店。对年零售额实现正增长的连锁商贸企业，每新开设一家10000平方米（含）以上、5000平方米（含）以上、1000平方米（含）以上、500平方米（含）以上、100平方米（含）以上、不足100平方米的商业经营场所，分别给予40万元、30万元、20万元、10万元、5万元、2万元的奖励，单个企业每年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300万元（其中单个开店面积均在1000平方米以下的，单个企业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牵头单位：区商务局〕
18（1）.支持外贸企业聚集发展。按照年度经营状况、进出口额增长情况、企业合规情况等进行综合考评，按照综合考评结果，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牵头单位：区商务局〕
20.支持消费新场景打造。对在锦江区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策展式等消费新场景的法人企业，对投入费用在500万元以上的，三年内按照投入金额的10%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对获评国家级、省级、市级消费示范场景的，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5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在春熙路商圈、锦东商圈等重点商圈举办促消费活动的商贸企业，给予场地支持。〔牵头单位：区商务局〕
21.支持持牌金融总部（含外资金融机构全国总部）入驻。对新引进的银行、保险、证券、期货、信托、公募基金、征信等持牌法人金融机构，实缴资本达1亿元的，给予300万元奖励，实缴资本每增加1亿元，增加100万元奖励，最高不超过4000万元；对新引进的保险中介法人机构，实缴资本达5000万元的，给予100万元奖励，实缴资本每增加5000万元，增加50万元奖励，分三年给予企业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牵头单位：区财政局〕
22.支持地方金融法人机构入驻。对新引进的地方金融机构，实缴注册资本达1亿元的，给予200万元奖励，实缴资本每增加1亿元，增加100万元奖励，分三年给予企业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奖励。〔牵头单位：区财政局〕
23.加快发展私募基金业。
（1）对新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实缴资本2000万元以上的，按照实缴资本的1.5%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牵头单位：区财政局〕
（2）对产业基金，参照主管部门批准总规模，结合每年实际到位资金情况给予奖励。在50亿元以下的，按照实际到位资金0.25‰给予奖励；在50亿元（含）至100亿元，按照实际到位资金0.5‰给予奖励；规模在100亿元（含）至200亿元，按照实际到位资金0.75‰给予奖励；在200亿元（含）以上，按照实际到位资金1.5‰给与奖励，奖励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牵头单位：区财政局〕
（3）对私募基金管理人，年管理费首次达1000万以上的，按照管理费的2%给予奖励；年管理费首次达2000万以上的，按照管理费的2.5%给予奖励；年管理费首次达4000万以上的，按照管理费的3%给予奖励。每家机构累计不超过150万元奖励。〔牵头单位：区财政局〕
24.支持高能级机构入驻。对新引入（含新设、存量机构升级）的独立核算的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公募基金等持牌金融机构省市级分支机构及其结算性总部企业，给予最高300万元奖励。〔牵头单位：区财政局〕
26.鼓励存量金融机构发展壮大
（1）鼓励新增注册资本金。对区内现有金融机构新增注册资本金且为实缴货币资金的，增资达1亿元以上的，按照增资部分的2‰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牵头单位：区财政局〕
（2）鼓励存量企业做大做强。存量扶持对象年度营业收入首次达3亿元、5亿元、10亿元、15亿元且较上年度增幅10%以上的，分别给予5万元、10万元、20万元、40万元一次性奖励；年度营业收入首次达15亿元且年度增长为正但增幅小于10%的，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励。〔牵头单位：区财政局〕
32.支持中小企业上榜晋级。对本年度首次认定为升级“专精特新”企业的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首次实现上榜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产品）的，分别给予每家企业30万元、4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复审通过且未享受过区级奖励四川省“专精特新”、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产品），分别给予5万元、15万元、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牵头单位：区经信局〕
38.支持互联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加快发展。对年营收达2000万元以上的互联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当年营业收入增速达到10%、30%、50%的，分别给予5万元、10万元、20万元一次性奖励。〔牵头单位：区经信局〕
42.支持旅游住宿业发展。单个自然年内接待旅游团队并过夜的游客数达到500人次的旅行社，按照每人15元/天的标准进行奖励。〔牵头单位：区文体旅局〕
44.支持住宿业企业承接会议。住宿企业承接大型会议，在单个自然年内，承接单场营业额在10万元以上（以会议发票为准）的会议数量达30场（含）的，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会议场次每增加1场（含），再增加奖励0.5万元，单个酒店年度最高不超过50万元。〔牵头单位：区文体旅局〕
47.支持文旅企业做大做强。住宿业企业当年营业额增速高于全区住宿业增速10个百分点（含）、15个百分点（含）、20个百分点（含）且营业额超过3000万元（含）的，分别给予5万元、8万元、10万元一次性奖励；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当年营业收入增速高于全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速10个百分点（含）、15个百分点（含）、20个百分点（含）且营业额超过3000万元（含）的，分别给予5万元、8万元、10万元一次性奖励；旅行社企业当年营业收入增速高于全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速且营业收入达到0.5亿元（含）、1亿元（含）、2亿元（含）以上的，分别给予5万元、8万元、10万元一次性奖励。〔牵头单位：区文体旅局〕
[bookmark: _GoBack]54（4）.支持拟上市企业发展壮大。对区内拟上市企业开展并购重组的，并购交易额超过1亿元的，在完成股改后，按照并购重组额的5‰给予一次性补贴，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牵头单位：区财政局〕
57.支持企业获得政策性信贷融资。对首次获得“锦易贷”贷款的企业，按照贷款当期LPR的30%给予贷款利息补贴，单个企业贴息额不超过10万元。〔牵头单位：区财政局〕
附则（一）本政策支持对象为在成都市锦江区依法经营、信用良好且近三年无重大安全、环保事故的市场经营者，申请项目原则上应在本区范围内实施。
原25、33、35、36、54（3）、56、58、60条停止执行。

